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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疆浩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０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吐尔洪·艾麦尔

电话

０９９７－６８８８５８５

传真

０９９７－６８８８５８５ ２２８５２０２

电子信箱

ｈｙｔｒｑ＿ｔｕｅｒｈ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０９

，

０７１

，

６１０．６８ １５４

，

６９５

，

７５９．２９ ３５．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７４１

，

７８４．２１ ５０

，

００４

，

８６３．２１ １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５８９

，

５９３．６８ ４９

，

０２２

，

４８４．２２ １３．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６

，

６４８

，

３５３．５３ ４６

，

７４６

，

９０１．６０ －０．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２ 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２ ８．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２４％ ７．３２％ －０．０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９７０

，

８５５

，

７６３．６０ ９４３

，

２３７

，

７４６．２６ ２．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８６

，

１３２

，

２３５．１３ ７４７

，

７７１

，

０９６．９６ ５．１３％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９１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举东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５０％ １２０

，

３８４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３８４

，

０００

质押

３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

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５０％ ９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９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胡中友 境内自然人

６．００％ ２５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８

，

０００

质押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胡珊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５％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７

，

５２４

，

０００

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５％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张文江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 ７

，

６６８

，

０００ 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融享

１５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３９％ １

，

６６３

，

２００ ０

张胜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６０４

，

９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投摩根动态多因子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５％ １

，

０３５

，

４４０ ０

李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９８９

，

６３４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周举东先生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还同时持有阿

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份和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５５．４５％

股份。除此之外周举东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胡中

友、胡珊和张文江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４

名股东之

间有无关联关系本公司不详，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

,

公司董事会坚定执行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

,

紧紧抓住区域资源优势

,

积极开拓市场

,

强化安全运

营管理

,

用心服务用户

,

加快包括募集资金项目在内的天然气工程建设步伐。主要业务发展指标完成情况如

下

: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５

年中期

２０１４

年中期 增长幅度

％

一、天然气销售 万

ｍ

３

７

，

７３０ ６

，

２０６ ２４．５６％

其中：车用气 万

ｍ

３

３

，

８４７ ３

，

３９４ １３．３５％

民用气 万

ｍ

３

３

，

８８３ ２

，

８１２ ３８．０９％

二、民用户安装 户

１５

，

８０４ ６

，

７２８ １３４．９０％

上半年销售天然气

7,730

万立方米

,

民用户安装

15,804

户

,

实现营业收入

2.09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5,574.18

万

元。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55.21%

、

52.68%

、

50.38%

和

48.47%

。除净利润指标没有完成过半的计划

,

主要原因是甘

肃控股子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亏损所致

,

其他指标均以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进度

,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3

元。公司有信心在年底时全面完成各项经营计划。

(

一

)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石油价格长期处于底部运行

,

天然气价格也会相应疲弱

,

预计

2015

年内国家将完成存量气、增

量气的价格并轨

,

存量气的价格将上调

,

基本与增量气一个价。

2015

年

2

月

26

日

,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理顺非

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

结合国内天然气市场形势和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情况

,

试点放开直供用户用气

价格

,

实现最终价格并轨

,

同时还要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

在地域上

,

公司所从事的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属于独家特许经营

,

具有自然垄断性。在已取得经营权的区

域内

,

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对手

;

在气化方式上

,CNG

、

LNG

通常应用于用气量较小的地区或因地理条件等限制

暂时不具备管道建设条件的地区

,

虽然它们占领了天然气管网尚未覆盖的地区市场

,

但它们的使用有利于天

然气应用的推广

,

为该地区城市燃气管道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从短期效益来讲

,

它们的使用不与公司

现有管网客户发生竞争

,

不会对公司效益产生影响。

(

二

)

公司发展战略

管理层重视总体经营目标的完成

,

加大了公司绩效考核力度

,

不断改进以场站为单元的单站核算制度。

为拓宽民用户天然气销售渠道

,

加大营销服务力度

,

公司与本地的金融机构联合设立多处自助售气网点。公

司将紧紧抓住国家注重低碳发展

,

推动节能减排

,

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

以及区域资源优势和新疆大开发、大发

展的良好机遇

,

稳步实施现有市场以及募集资金项目区的开发进程

,

积极推进甘肃浩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的项目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公司继续完善企业内控建设工作

,

落实制度执行

,

强化内部监督

,

切实提高企业

防范风险能力。继续以安全生产为中心

,

推行安全管理标准化制度化的模式

,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

促进公

司规范运营和健康发展。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本期将子公司———甘肃浩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完成对甘肃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收购

,

上年同期不含甘肃控股子公司的数据。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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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30

时在新疆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2

号公司

2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会

5

名成员周举东先生、周立华先生、吐尔洪·艾麦尔先生、杨生汉先生和赵志勇先生都在现场

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周举东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公司二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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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北京时间

12:0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应

参加会议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为胡中友先生、沈学锋先生、韩小锋先生。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按照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

,

编制了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监事会成员在全面了解《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后

,

对其进行了认

真严格的审核

,

一致认为

: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喀什地区巴楚县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变化

,

考虑到加气站今后的效益

,

公司拟将原来的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中

CNG

汽车加气站中的巴莎公路和巴图公路

2

座

加气站合建为

1

座加气站

,

改为位于巴楚县世纪大道

(

高速公路巴楚出入口西侧

),

占地面积

8.4

亩

,

设计加气能

力

4.8

万方

/

日

,

投资概算

1,600

万元。

本次会议认为

: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

,

是根据喀什地区巴楚县城市道路建设发展的变化

,

考虑到加气站今后的效益而提出的

,

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

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要求

,

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00� � �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5-029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1143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新疆浩源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采用余额包销方

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833.8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1.73

元

,

共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9,848.47

万元

,

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

2,063.73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7,784.74

万元

,

已由主承

销商招商证券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另扣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

计师费、 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392.14

万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7,

392.60

万元

,

其中

:

计入实收资本

1,833.80

万元

,

计入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35,558.8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由其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出具《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2

〕

3-47

号

),

及

2013

年

3

月

22

日出具更正事项说明

(

天健审〔

2013

〕

3-166

号

)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2531.15

万元

,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

1251.75

万元

;2015

年上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66.45

万元

,2015

年上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60.57

万元

,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2997.6

万元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

1512.32

万元。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及定期存单存放资金余额为

15907.31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

,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阿克苏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广场信用社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

二

)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2013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

为了

便于公司经营管理

,

决定撤销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同时决

定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全部转入

新开专项账户

,

原专项账户进行销户

,

销户后结算的利息一并转入新开专项账户

,

并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及时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公告。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投资计划。

(

三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有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和

3

个定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情况

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份阿克苏地区分行

６５００１６９０１０００５２５０７３６６ １１

，

０９９

，

３６４．７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６５００１６９０１０００５２５０７３７３ ６４２

，

３５１．９０

阿克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场信用社

８５２１３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００５２２５１９ ３１

，

２７８

，

１３８．６９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１４６００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３２３ ５３

，

２５１．５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６５００１６９０１０００５２５０７３６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６５００１６９０１０００５２５０７３７３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１４６００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３２３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５９

，

０７３

，

１０６．８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期超募资金投向中

,

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甘肃昆仑利用”或“该公

司”

)51%

国有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发生退还

602

万元的资金

,

原因是

:

公司竞拍甘肃昆仑利用成功后

,

根

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

,

依据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资金支付授权审批制度》的规定和二届

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在

2014

年

12

月用超募资金分

2

次给甘肃昆仑利用预借了

602

万元

,

用于支付该公司的员

工薪酬及工程欠款。本报告期内已收回至募投资金专户。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７

，

３９２．６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４６６．４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２２９９７．６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阿克苏市天然气综合利

用二期工程项目

否

１２

，

６３３．２７ １２

，

６３３．２７ ５５５．９６ ９８１０．３９ ７７．６６ ２０１４．８．３１ ０

否 否

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天然

气利用工程项目

否

５

，

３１４．８４ ５

，

３１４．８４ ４４１．２２ ２９６７．３２ ５５．８３ ２０１５．７．３１ ０

否 否

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

利用工程项目

否

５

，

５７８．１１ ５

，

５７８．１１ ７１．２７ ３７１７．７８ ６６．６５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０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２３

，

５２６．２２ ２３

，

５２６．２２ １０６８．４５ １６４９５．４９ ０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３

，

７００．００

— — — — —

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

然气利用

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

－６０２．００ ２８０２．１１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６０２．００ ６５０２．１１

合 计

－ ２３

，

５２６．２２ ２３

，

５２６．２２ ４６６．４５ ２２

，

９９７．６０ － － 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阿克苏市二期项目已完成建设，陆续投入使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已基本完成；喀什地区巴楚县项目中因

２

座加

气站涉及用地调整，从而延误了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２０１２

年公司使用

３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竞拍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股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

募资金竞拍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股权的议案》， 公司以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价格参与竞拍甘

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股权并支付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经过竞拍，公司已经成

为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股权的受让方，受让价格为

２

，

５５９．５２

万元，公司已办理了法人变更登记。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阿克苏市天然气综合利用二期工程中

３

座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选址位置分别位于阿克苏市依干其乡依尔玛村二组、三组及四

组，用地面积均为

３４６８

平方米，现选址分别变更至阿克苏市乌喀西路、阿塔公路（

２０７

省道）及阿温大道，用地面积均扩大至

１０

亩以上。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

选址的议案》。

根据阿克苏市加气站规划布局情况，拟将阿温大道加气站的位置调整至阿克苏市西出口的

３０６

省道。阿克苏纺织工业

城（开发区）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中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为

３

座，其原选址位置分别是：门站加气站合建站位于东至规划道路，

西、南至现状果园，北至规划道路，占地面积

１１．４

亩；

１

号加气站位于东至之江大道，西、南至现状果园，北至拟选安置小区项

目用地，占地面积

６．５

亩；

２

号加气站位于东至现状空地，西至规划外环路，南、北至现状空地，占地面积

６．３

亩。门站加气站合

建站的选址调整至：东至现状空地，南至温州路，西至富春江路，北至现状空地，占地面积

２０．９

亩。

１

号加气站的选址调整至：

东至之江大道，北至嘉兴路，西、南至雅戈尔集团用地，占地面积

１６．８

亩。

２

号加气站的选址调整至：温宿县克孜勒镇依尔玛村

（在纺织工业城的规划区内），占地面积

１４．９

亩。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议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决议》。为了加速投资项目的进程，公司前期已使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

５

，

３０２．７２

万元，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监管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期超募资金投向中，收购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昆仑利用”或“该公司”）

５１％

国有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发生退还

６０２

万元的资金，原因是：公司竞拍甘肃昆仑利用成功后，根据该公

司的实际情况，依据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资金支付授权审批制度》的规定和二届七次董

事会会议决议，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用超募资金分

２

次给甘肃昆仑利用预借了

６０２

万元，用于支付该公司的员工薪酬

及工程欠款。本报告期内已收回至募投资金专户。

证券代码:002700� � �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5-030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目部分

加气站选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喀什地区巴楚县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中

CNG

汽车加气站为

3

座

(

其中一

座与门站合建

)

。其中合建站位于光明路与银泰路交汇处

,

该站于

2013

年

11

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另

2

座加气站

的选址位置及建设规模分别是

:

巴莎公路加气站位于光明路以西、胜利渠以北

,

占地面积

5.2

亩

,

设计加气能力

2.5

万方

/

日

,

投资概算

1100

万元

;

巴图公路加气站位于巴图公路

49

公里处以南

,

占地面积

5.2

亩

,

设计加气能力

2.5

万方

/

日

,

投资概算

1100

万元。

上述两个加气站当时确定选址时

,

主要是考虑车流量的因素

,

选址在了巴楚县出城的公路上。随着新疆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

巴楚县也通了高速公路

,

目前

,

分别有阿喀高速

(

阿克苏至喀什

)

和三莎高速

(

巴

楚县三岔口镇至莎车县

)

贯穿巴楚县

,

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

,

原有的出城省、县道公路上的车流将逐步减少。

考虑到加气站今后的效益

,

公司拟将原来的巴莎公路和巴图公路

2

座加气站合建为

1

座加气站

,

其选址及建设

规模具体如下

:

选址位于巴楚县世纪大道

(

上述高速公路巴楚出入口西侧

),

占地面积

8.4

亩

,

设计加气能力

4.8

万方

/

日

,

投

资概算

1600

万元。

二、变更工作的实施

1.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

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予以变更。

2.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加气站选址变更事项。

3.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巴楚县募集资金项

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予以变更。

4.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进行了专项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的选址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上述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加气站选址的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亦

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4.

监事会审核意见

;

5.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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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３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４

，

７８５

，

１４９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８．６８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志新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公司独立董事梁爽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公司监事赵姝娟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申请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３

，

４３７

，

６２９ ７４．６６ １１

，

３４７

，

５２０ ２５．３４ ０ ０

２

、 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

，

０４６

，

８９５ ８４．９５ ６

，

７３８

，

２５４ １５．０５ ０ ０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２

项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赫、杨健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2015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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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9�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5-09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8

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出具了

《关于对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5

】第

390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15

年

8

月

17

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的公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

谢建勇、谢建平和谢建强提议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5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素补充说明

制定该分配方案的理由、方案的合理性、方案与公司业绩是否相互匹配，以及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

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素补充说明制定该分配方案的理

由、方案的合理性、方案与公司业绩是否相互匹配。

说明如下：

长期以来，公司经营以

ODM

业务为主，且主要客户均为国际连锁大型超市为主，销售业务稳定增长且

回款及时，确保了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流非常健康。自

2013

年开始，公司对国内市场销售模式进行了一系

列调整，加大电商销售业务投入力度，并积极推进自主品牌产品的推广、销售，已取得良好效果。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

37.70

元，在中小板上市公司中

属于单价较高的，且公司股票换手率一直不高。

通过实施本次转增方案，将股价降低，有利于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公司股票交易，增强股票交易的流动

性。也是对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广大中小投资者希望公司提高送配比例的一次回应。

同时考虑到在公司停牌期间，

A

股市场波动较大，希望能维护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实

际控制人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经营业绩一直比较稳定，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对

2015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的预测， 预计

2015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预计在

4.21

亿元至

4.99

亿元之间。且在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之后，公司合

并报表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4.03

亿元，公司

"

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科目的余额为

18.03

亿元，均高于按本次

的转增预案拟转增

15.54

亿元股本总额及现金分配金额

2.18

亿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

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

2015

年以来，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走低，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均将增强公司原有的户外休闲家具出

口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公司预计主营业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另外，公司在保持户外休闲家具行业领先

地位的同时，积极开拓第二主业，通过收购、增资等方式控股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其主营机票

分销业务、旅游分销业务、旅航司代运营业务等，预计今后三年将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提出的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等因素，以及投资者诉求、加强股票流动性、维护市场预期等其他因素，本次分配预案的

提出是基于公司盈利大幅提升的实际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方案内容具备合理性。

二、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股票收盘后收到实际控制人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关于

2015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立即召集公司

5

名董事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汤义君（已超过公司全体董

事人数的一半）对前述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进行研究讨论，在取得上述董事一致同意的意见后，并于当天

将上述提议及相关意见提交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公司在商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过程中，确保了

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时间，同时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及时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名单

及其个人信息，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严格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分配预案公告前

1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收到查询结果，根据

自查结果，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分配预案公告前

1

个月内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5－068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为五家控股子公司向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紫金

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告

"

临

2012-048"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向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财务公司

"

）融资提供账面余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30

亿元

的担保，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规定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除外；并授权公司财

务总监在授权范围内处理对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

公司持有其

95%

的股权。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乌恰县金旺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乌恰金旺

"

）建设和营运资金需求，根

据上述授权，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乌恰金旺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乌恰金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陇南紫金

"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

经研究， 本公司同意为陇南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陇南紫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400

万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平紫金

"

）营运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经研

究，本公司同意为武平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

13,7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为三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武平紫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州紫金

"

）营运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

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贵州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贵州紫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洛阳坤宇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洛阳坤宇

"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

权，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洛阳坤宇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7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洛阳坤宇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

二

)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

、乌恰县金旺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乌恰县金旺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乌恰县黑孜苇乡乌拉根矿区

法定代表人：阙朝阳

注册资本：

34,650

万元

经营范围：铅锌矿开采，地质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矿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地质矿业技术服务

（以上须经国家专项审批的在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载明的项目为准）。

乌恰金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西北公司持有

86.58%

股权，全资子公

司川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3.42%

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金旺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19,603

万元，负债总额

83,630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14,

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3,630

万元），净资产为

35,97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92%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758

万元，净利润

5,70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金旺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24

，

2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943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6,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1,943

万元），净资产为

42,29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95%

；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

业收入

32,525

万元，净利润为

5,519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罗坝乡李坝村

法定代表人：贺登平

注册资本：

242,215,621

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加工、提取和冶炼，矿产品及其副产品的销售。（涉及许可项目

的凭许可经营）。

陇南紫金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有

84.22%

股权，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

15.48%

股权，下属全资子公司

香港陇省资源有限公司持有

68.74%

股权；甘肃九州勘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5.78%

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陇南紫金资产总额为

88,3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282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25,800

万元，流动负债为

41,040

万元

)

，净资产为

33,02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2.60%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288

万

元，实现净利润为

11,97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陇南紫金资产总额为

96,2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290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15,900

万元，流动负债为

40,535

万元

)

，净资产为

49,9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1%

；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859

万元，净利润为

16,50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

、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平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武平县中堡镇悦洋村

法定代表人：兰启城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银、金矿（地下）开采、加工、冶炼、销售

武平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77.5%

股权，武平县天盛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2.5%

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武平紫金资产总额为

56,5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7,143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12,400

万元，流动负债为

32,243

万元

)

，净资产为

19,43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64%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256

万

元，净利润为

-2,30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武平紫金资产总额为

55,7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7,605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13,700

万元，流动负债为

32,705

万元

)

，净资产为

18,15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44%

；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

413

万元，净利润为

-1,30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

、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贵州省贞丰县珉谷镇中心大道金穗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飞龙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水银洞地区内矿产资源普查、勘探、科研，矿产资源勘察（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科研及开

发（采、选、冶）、矿产品、信息技术服务。

贵州紫金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51%

的股权，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

5%

股权，贵州省地质矿产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8%

股权，其他

9

个股东合计持有

26%

股

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紫金资产总额为

182,1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812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0

万

元，流动负债为

76,812

万元

)

，净资产为

82,33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8%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3,406

万

元，净利润为

8,495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贵州紫金资产总额为

197,71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7,256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0

万

元，流动负债为

77,256

万元

)

，净资产为

80,45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9.31%

；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70

，

286

万元，净利润为

3,07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

、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洛阳坤宇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洛阳市洛宁县兴宁中路

法定代表人：陈进松

注册资本：

531,226,252

元

经营范围：矿产品采选、购销、加工、机械加工（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洛阳坤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0%

的股权，洛宁县伏牛矿业开发中心持有

25%

股权，

中国黄金河南公司持有

5%

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洛阳坤宇资产总额为

83,2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877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0

万

元，流动负债为

21,407

万元

)

，净资产为

59,32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8.7%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052

万元，

净利润为

20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洛阳坤宇资产总额为

86,8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155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为

8,700

万

元，流动负债为

24,968

万元

)

，净资产为

59,68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1.27%

；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041

万元，净利润为

38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乌恰金旺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贷款，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陇南紫金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贷款，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武平紫金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700

万元贷款，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贵州紫金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贷款，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

贵州紫金其他少数股东同意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洛阳坤宇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700

万元的贷款，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以上担保合同均未签署，根据董事会授权，由财务总监林红英女士负责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

（四）决策意见

公司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本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乌恰金旺、陇南紫金、武平紫金、贵州紫金和洛阳坤宇的资金需求，五

家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

企业通过向其融资，充分发挥财务公司的资金调剂功能，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息收入，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二、为参股公司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或反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西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金西北公司

"

）的参股公司新疆天龙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龙矿业

"

）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以及建设资金需求，拟向银行及控股股

东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投集团

"

）申请融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1294

亿元，其

中：对于天龙矿业向控股股东新投集团申请融资部分，紫金西北公司以所持天龙矿业股份根据实际发生额

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额度担保；对于天龙矿业向银行融资部分，在由控股股东新投集团提供全额担保的前

提下，紫金西北公司以所持天龙矿业股份根据实际发生额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额度的反担保；以上担保或

反担保有效期限不超过三年（不得循环使用）。

紫金西北公司持有天龙矿业

16.4198%

股权（按注册资本）。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上述担保事宜，公司

12

名董事均参与表决并一致通

过。

截至本公告日，紫金西北公司为天龙矿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

二

)

主债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阜康市甘河子镇

法定代表人：康敬成

注册资本：

87,093.5192

万元

经营范围：石灰石开采；水泥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及深加工；汽车运输；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矿井筹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新投集团持有

50.0476%

股权，阜康市天龙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4.6099%

股权，紫金西

北公司持有

16.4198%

股权，其它九个股东合计持有

8.9227%

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天龙的资产总额为

40.31

亿元，负债总额为

20.37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7.705

亿

元，流动负债总额

16.46

亿元），净资产为

19.94

亿元，资产负债率

50.53%

；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48

亿元

,

实

现利润

-8,646.86

万元

,

净利润

-8,646.8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新疆天龙的资产总额为

39.38

亿元，负债总额为

20.23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5.915

亿

元，流动负债总额

16.72

亿元）；净资产

19.15

亿元，资产负债率

51.37%

；

2015

年

1-6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8.33

亿

元

,

实现利润

-7,894.81

万元

,

净利润

-7,894.8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135

号兆恒国际大厦

5-7

层

法定代表人：杜北纬

注册资本：

27.8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担保服务；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直接监管的省级国有独资公司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投集团资产规模

194.47

亿元，负债

118.00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388,791.77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564,177.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50

亿元，资产负债率

60.68%

；

2014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54.2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8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新投集团资产规模

204.08

亿元，负债

128.49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432,904.67

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

654,246.3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1.90

亿元，资产负债率

62.96%

；

2015

年

1-3

月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

15.2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2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天龙矿业拟向银行及控股股东新投集团申请融资合计不超过

11.1294

亿元

,

其中：对于天龙矿业向控股

股东新投集团申请融资部分，紫金西北公司以所持天龙矿业股份根据实际发生额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额度

担保；对于天龙矿业向银行融资部分，在由控股股东新投集团提供全额担保的前提下，紫金西北公司以所持

天龙矿业股份根据实际发生额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额度的反担保；以上担保或反担保有效期限不超过三年

（不得循环使用）。

(

五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担保有利于解决天龙矿业正常生产运营建设资金需求，控股股东新投集团为天

龙矿业提供融资，以及为天龙矿业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紫金西北公司以所持天龙矿业股份根据实际发生

额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额度的担保或反担保，风险可控，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平原则，同意上述担

保事宜。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

民币

681,389

万元（包括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

提供的担保额

128

，

796

万元），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28%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